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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第二次會議) 

開會時間：108年 2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校圖書館 7樓第 1會議室 

主席：薛主任委員富盛(吳副主任委員宗明代)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如簽到單)                  記錄：李靜觀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3至 107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學士班招生統計，內容請參閱附件 1。 

二、本校 107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結果如下： 

1. 學士班：招生名額 234名，獲分發 101名，名額使用率 43%，報到人數 66名，

各學系(學程)分發及報到結果請參閱附件 2。 

2. 碩士班：招生名額 171名，獲分發 30名，名額使用率 18%。 

3. 博士班：招生名額 54名，獲分發 1名，名額使用率 2%。 

三、本校 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名額如下： 

1. 學士班： 

(1) 個人申請：計有外國語文學系等 28個系組(學程)招生，共提供招生名額

66名，較去年(107學年度)減少 8名。 

(2) 聯合分發：計有中國文學系等 37個系組(學程)招生，共提供招生名額

125名，較去年(107學年度)減少 35名，各學系(學程)名額由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依預配原則分為 5個梯次(地區)分發。 

2. 碩士班：計有中國文學系等 54個系所(學程)招生，共提供招生名額 166名，較

去年(107學年度)減少 5名。 

3. 博士班：計有中國文學系等 34個系所(學程)招生，共提供招生名額 56名，較去

年(107學年度)增加 2名。 

四、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時程及報名情形如下： 

1. 學士班「個人申請」：各地區報名期間約為 107年 11月 1日至 12月中旬，預訂

3月 8日由海外聯招會公告分發結果。今年共有 246人申請本校，較去年(107學

年度)減少 68人，其中應繳交審查費人數為 218人，未完成繳交審查費人數為

78人。申請人背景統計如下： 

依身分             單位：人次 

港澳生 

(含港澳具外國國

籍之華裔學生) 

海外僑生 
臺師大僑先部結

業生 
合計 

179 55 12 246 

依僑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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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澳門 
馬來

西亞 
印尼 越南 日本 美國 智利 

菲律

賓 
韓國 合計 

139 47 29 22 3 2 1 1 1 1 246 

2. 碩士班：報名期間 107年 11月 1日至 12月中旬，預訂 3月 8日由海外聯招會公

告分發結果。今年共有 98人申請本校，較去年(107學年度)增加 7人。申請人

背景統計如下： 

依身分             單位：人次 

在臺僑生 在臺港澳生 海外僑生 港澳生 合計 

45 40 8 5 98 

依僑居地 

馬來

西亞 
香港 澳門 印尼 

菲律

賓 
美國 越南 

厄瓜

多 

巴拉

圭 
泰國 合計 

40 37 8 3 3 2 2 1 1 1 98 

3. 博士班：報名期間 107年 11月 1日至 12月中旬，預訂 3月 8日由海外聯招會公

告分發結果。今年共有 1人申請本校，較去年(107學年度)減少 5人。申請人背

景統計如下： 

依身分             單位：人次 

在臺僑生 在臺港澳生 港澳生 合計 

1 0 0 1 

依僑居地 

馬來西亞 香港 澳門 合計 

1 0 0 1 

五、今年度學士班「個人申請」及碩、博士班入學，由申請人上傳審查資料，審查委員

上網直接瀏覽或下載資料審查方式進行。 

六、本校為鼓勵優秀高中(職)學生就讀學士班，自 104學年度起，新設獎勵優秀學士班

新生入學辦法，僑生獲獎情形：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 合計 

人數 1 2 4 1 8 

獲獎生 

僑居地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印尼各 2位 

馬來西亞 
 

七、為增加招收境外學生，本校自 103學年度起，陸續開拓僑生及港澳生生源，以提升

本校的國際學生人數及總在學人數。教務處除積極參與馬來西亞、香港及澳門臺灣

高等教育展，陸續拜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簡稱董總)、馬來西亞獨立中

學、香港及澳門多所中學，與馬來西亞董總及緬甸華校合作辦理師資培育計畫，與

馬來西亞 18所中學及香港 7所中學簽訂策略聯盟合約建立合作交流平台，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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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吉隆坡教育展辦理獸醫系現場面試等宣導活動，期能吸引更多海外優秀學生申請

入學本校。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議定本校 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個人申請」及碩、博士班入學招

生管道，各系所(學程)審查結果，提請討論。 

說明： 

一、各招生系所(學程)審查考生錄取資格時，僅審查考生是否具入學本校就讀的資

格，無須考量招生名額。為配合後續海外聯招會的分發作業，需回覆不合格者

的不合格原因，及合格者的排名順序。 

二、因本校的審查結果僅作為統一分發的依據，並非錄取名單，因此請勿逕行通知

各申請考生審查結果，以免造成困擾。 

三、本項入學招生管道招生名額皆為外加名額。其中，學士班各學系(學程)於招生

簡章及名額調查時，如同意「餘額流用」，海外聯招會進行「個人申請」分發

後如有缺額，名額將流用至「聯合分發」管道。 

四、各系所(學程)申請人數及審查合格人數統計表請參閱附件 3，各系所(學程)審

查結果，學士班「個人申請」請參閱附件 4，碩士班請參閱附件 5，博士班參

閱附件 6，俟結果確定後，由招生暨資訊組統一回報海外聯招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請審訂本校 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經費預

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項考試因規模小且收入較少，擬僅編列招生學系(學程)審查作業費、系所作

業費、雜支及行政支援費。 

二、經費預算表草案請參閱附件 7，請招生學系依相關規定於 6月 30日前逕向主

計室辦理核銷。 

決議：照案通過。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經費預算

表如附件 7。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